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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胜利镇2020年度秸秆禁烧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
各村、镇直及驻镇各单位：
现将《胜利镇2020年度秸秆禁烧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即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胜利镇秸秆禁烧指挥部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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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利镇2020年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
 为切实做好胜利镇2020年秸秆禁烧工作，根据省市县相关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制定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提高认识。
    各村、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目前秋季秸秆禁烧严峻形势，实行全域网格化管理，加强源头管控，形成秸秆禁烧工作常态化工作机制，确保全镇范围内“不燃一把火，不冒一处烟，不现一处黑斑”，确保没有环保部环境卫星遥感监测通报火点。
二、工作步骤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（4月10日—30日）
    1、及时召开村“两委”干部和各村民组长会议，划分责任区，签订责任状，逐户发放《致农民朋友一封信》。
2、各村上报一名秸秆禁烧联络员，村两委干部上门入户逐户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（禁烧承诺书内要明确：发生火情自愿委托村代扣“地力补贴”冲抵罚款）。
3、各村完善网格管理体系，根据地块划分网格，结合公益性岗位等安排网格员加大巡查宣传力度，于4月底前上报网格员名单。
  第二阶段：全面禁烧（5月1日-11月30日）
    镇村干部按联系村划分责任区，进一步明确职责，强化督查，认真查处干部工作不力、农户焚烧秸秆、农机手违规作业等行为，全面完成秸秆禁烧任务。
第三阶段：总结表彰
    及时召开秸秆禁烧工作总结表彰大会，总结经验，找出差距，表彰先进，鞭策后进。对未发现火点的村在职干部（含已启用后备干部）每人奖励2000元。
三、细化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镇成立秸秆禁烧工作指挥部，负责对全镇秸秆禁烧工作的统一组织指挥，指挥部下设巡查督查组、处置组、21个村工作组（见附件）。
（二）营造禁烧氛围
    逐村张贴秸秆禁烧通告，逐户发放一封信、签订承诺书，各村组织宣传车进村宣传，每天不间断循环播放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禁烧工作始终。
（三）明确禁烧职责
   1、镇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秸秆禁烧第一责任人，主要职责是组织开展禁烧工作，督查干部在岗工作情况和工作成效，调度落后村组和干部。
   2、村两委干部、村民组长负责落实禁烧工作各项规定，防死守不符合要求的农机下田作业，镇村交办火点及时响应，第一时间组织人手半小时内将火扑灭，发生火情在3天内处罚到位，并将罚款交至镇环保站。
   3、村民要执行相关规定，不焚烧秸秆，主动参与灭火。凡本户焚烧秸秆（或本户地块有焚烧秸秆情况，不参与灭火的，视为本户所为），自觉接受处罚（或在地力补贴中扣除相应的罚款）。承包大户焚烧秸秆的一律停发相关补贴，镇不支持该户办理劝耕贷。
4、网格员要配备红袖章、随身小音响，禁烧期间重点时段（10:00-12:30、17:30-20:00）必须坚守包片范围，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上报村两委，并配合灭火，年底由村根据工作情况对网格员进行考核。
5、各村备齐灭火物资，配备精干力量成立机动灭火队，随时待命。
6、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秸秆集中堆放点，动员农户及时将秸秆清运到堆放点，彻底消除隐患。
（四）加强农机管理
   农机站严把农机作业质量关，凡农机不加装粉碎装置，一律不予下田作业。各村要积极联系外地大型收割机，解决群众收割问题。
四、奖惩措施
（一）被镇巡查发现禁烧干部不在岗的，村书记主任每次罚款100元，其他干部50元，被县以上督查发现反馈或通报的加倍处罚。
（二）巡查督查中发现的火点，交办后村书记主任未能及时安排人员到场灭火的，每次罚款村主职各100元，各村自己发现火点，或交办后半小时内扑灭火点并上报，未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可不予处罚。
（三）被环境和气象遥感卫星或省巡查发现通报的着火点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该村所有奖励全部扣除，相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。所属村所有干部不能享受镇秸秆禁烧奖金，镇联系村干部在年度考核奖中扣除1000元。
（四）全面禁烧期间，凡举报火点并协助确定焚烧肇事者进行处罚到位的，给予罚金的40%奖励。



附件：

胜利镇秸秆禁烧指挥部

政    委：杨克飞
指 挥 长：刘伟祥
副指挥长：齐济勇、朱春红、黄全忠、檀华飞、
丁松、樊方、朱锡斌、周胜、王健
成    员：冯胡送、汪贤奇、董哲强、李炜、周革生
巡 查 组：刘强、冯商恺、程龙兴、魏文景、陈赫、李杨、江小龙、汪翀昊、邱谱文
处 置 组：朱锡斌、汪贤奇、王健、李炜、欧阳又贤
驻村工作组：各联系村干部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李炜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    


